
屏東縣 112 年度志願服務人員領導訓練報名簡章 

一、計畫目標： 

1.建立本縣志願服務體系，以培訓志工幹部，促進各單位志願服務人員之情

感交流，交換自身心得及經驗。 

2.培訓志工服務組領導人才，提升志工隊之服務品質。 

二、依    據：志願服務法 

三、指導單位：屏東縣政府 

四、主辦單位：社團法人屏東縣志願服務協會 

五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各志願服務隊 

六、參加對象：各祥和計畫團隊之曾任或將任幹部之志工，參與志願服務滿三

年以上，曾參加基礎、特殊教育訓練，領有結業證明書並申請

志願服務紀錄冊，且仍持續提供服務者。 

七、參加人數：200人(以報名順序額滿為止) 

八、訓練日期：民國 112 年 5 月 25.26 日（星期四.五） 

九、訓練地點：屏東縣政府大禮堂(屏東市自由路527號) 

十、訓練課程：1領導志工的原則及技巧           2小時 

2志工及志工督導之心理調適       2小時 

3非營利組織概述                 2小時 

4志願服務及社會需求             2小時 

5民主素養及志工團體             2小時 

6如何塑造志願服務文化           2小時 

7領導藝術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小時 

8即席演講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小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共計      16小時 

十一、活動流程暨講師名冊：如附件一 

十二、報名方式： 
報名截止日期至 112 年 5 月 15 日止，請填妥 E-mail、傳真或親自報名。
請將報名表(表二)填妥後回傳並來電確認是否收到，如無來電確認導致
喪失名額者本會恕不負責。 

電話：08-7379716    洽黃姿燕 社工 

傳真：08-7353468    E-mail：t7860.ptc@msa.hinet.net 
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 

1.每單位限報五名，訓練期滿，經考評及格，發給結業證明書。 

2.參加訓練人員缺席或請假時數超過課程五分之一以上者，不發給結業證

書。 

mailto:t7860.ptc@msa.hinet.net


 

 

屏東縣 112 年度志願服務人員領導訓練課程表 

日 期 時 間 課 程 講師 備註 

屏東縣政府大禮堂(屏東市自由路527號) 

112 

年 

5 

月 

25 

日 

星 

期 

四 

 

07:40～08:00 報  到  

 

 

 

 

08:00～08:10 始業式暨長官致詞  

08:10～10:10 民主素養及志工團體 澎湖科技大學  

林明哲 老師 

 

10:10～12:10 如何塑造志願服務文化  

12:10～13:00 午  餐   

13:00～15:00 非營利組織概述 
國立中正大學 

鄭讚源 老師 

 

15:00～17:00 志願服務及社會需求  

17:00～ 賦  歸   

 

112

年 

5 

月 

26 

日 

星 

期 

五 

07:40～08:00 報  到   

08:00～10:00 即席演講 
社團法人屏東縣

志願服務協會  

鍾貴華  主任 

 

10:00～12:00 領導藝術 

社團法人台灣 

福利厚生學會 

劉興光 主任 

 

12:00～13:00 午  餐   

13:00～15:00 領導志工的原則及技巧 
長榮大學 

蘇文彬 老師 

 

15:00～17:00 
志工及志工督導之心理

調適 
 

17:00～ 頒發結訓證書   

備   註: 

1.以上課程順序將依實際狀況進行調整。 

2.若遇颱風或天災經人事行政總處發佈停班停課情形，將停辦或延期辦理。 

附件一 



  

屏東縣 112 年度志願服務人員領導訓練報名表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每單位限報五名參加) 

聯 絡 人：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職稱 
紀錄冊冊號 

(未持冊者不得報

名此次訓練) 
備註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是否收到，如無來電確認導致喪失名額者本會恕不負責，報名

額滿提前截止。(傳真：08-7353468 電話：08-7379716  黃姿燕社工) 
 

附件二 


